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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6          证券简称：三维丝          公告编号：2019-195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关联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1、《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经各方签章后生效 

2、关联方本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构成关

联担保 

3、本次关联担保事项已经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独立意见，待董事会

会议审议通过后执行 

4、公司无需就本次关联担保向担保人支付任何对价或承担任何责任 

 

 

2019 年 10 月 24 日，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三维丝”或“公

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关联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关联担保的提案》；

主要内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佰瑞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佰瑞福”〕与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简称“厦门国际银行”〕签订《综合授信额

度合同》，由三维丝、北京京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北京京驰”〕作为连带

责任保证人，且北京京驰、三维丝北京销售分公司以房产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进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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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抵押担保，佰瑞福向厦门国际银行交付保证金作为质押担保。本次担保构成关

联交易。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及关联交易概述 

 

因经营实际需要，佰瑞福与厦门国际银行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额度总

金额为人民币 30,000,000.00 元，额度有效期自 2019 年 8 月 5 日至 2022 年 8 月 5

日，用于资金营运周转和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及汇票项下的付款。 

三维丝、北京京驰作为保证人为前述合同项下所欠全部债务的偿还提供全责

连带保证；北京京驰、三维丝北京销售分公司作为抵押人以约定的房产及相应的

土地使用权为前述合同项下所欠全部债务的偿还提供抵押担保；佰瑞福向厦门国

际银行交付保证金(金额另行约定)，以该保证金及其孳息为前述合同项下所欠全

部债务的偿还提供质押担保，赋予厦门国际银行第一优先受偿权。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以及于 2019 年 4月 1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提案》《关于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各子公司提供担

保及各子公司互相担保的提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

币壹拾伍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以及同意三维丝为佰瑞福提供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50,000,000.00 元)；本次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数额均在原定额度范围内。 

前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3月 1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6)、《关于公

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各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各子公司互相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7)。 

 

北京京驰原股东为上海中创凌兴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中创”，现名

上海中创凌兴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退出)，属于在过去

12 个月内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法人主体；且王光辉先生(现任上海中创法定代表

人、执行董事、总经理，同时系三维丝法定代表人、董事、董事长)、宋安芳女士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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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光辉先生系配偶关系，共同为上海中创实际控制人)曾系北京京驰自然人股

东，宋安芳女士曾系北京京驰监事；北京京驰与公司系为实质上的关联方，依据

规则和公司章程，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方本次向公司提供授信额度担保系无偿担保，公司无需就本次关联担保

向担保人支付任何对价或承担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无需提供反担保，无需

支付担保费用，实质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0)。具体合同条款以实际签订的版本

为准。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关联方本次向公司提供授信额度担保，解决了公司申请银行融资需要担保的

问题，支持了公司的发展，加之此次担保免于支付担保费用，体现了关联方对公

司的高度责任感和强力支持，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且不会

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关联担保事项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本次关联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无需取得相关部门批准。 

 

二、相关各方基本情况 

 

㈠北京京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保证人、抵押担保人〕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35503654L 

2、法定代表人：张永丰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注册资本：1,000.00 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5 年 3月 25 日 

6、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1 号院 6 号楼 5 层 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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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

询；市场调查；项目投资；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不得从事下列业务：1、

发放贷款；2、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3、对除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提供担保)。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

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

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8、股权架构： 

 

北京京驰股权架构图① 

 

〔2016年 1 月 25 日-2018 年 1 月 24 日〕 

 

 

 

 

 

 

 

北京京驰股权架构图② 

 

〔2018 年 1月 24 日-2018 年 10 月 18日〕 

 

 

 

 

 

〔持股   100﹪〕 

 

 

宋安芳 王光辉 

北京京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中创凌兴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现名：上海中创凌兴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京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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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驰股权架构图③ 

 

〔2018 年 10 月 18 日后〕 

 

 

 

〔持股   100﹪〕 

 

 

〔持股   100﹪〕 

 

 

 

北京京驰原股东上海中创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转出股权，属于在过去 12 个

月内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法人主体；且王光辉先生、宋安芳女士曾系北京京驰

自然人股东，宋安芳女士又曾系北京京驰监事；北京京驰与公司系为实质上的关

联方，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㈡上海中创凌兴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名称：上海中创凌兴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88606647L 

2、法定代表人：王光辉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4 年 03月 11 日 

6、住所：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凤滨路 248 号 1号楼 1022 室 

(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7、经营范围：从事能源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商务咨询，金属材料及制品、化工原料

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

上海泰赋仓储有限公司 

 

李庆伟 

北京京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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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油(除危险品)、橡胶、金银制品、办公用品、饲料、日用百货、矿产品、煤

炭、焦炭、润滑油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8、股权架构： 

 

上海中创股权架构图 

 

 

 

〔持股  80﹪〕          〔持股  20﹪〕 

 

 
 

〔持股  100﹪〕 

 

 

〔持股  100﹪〕 

 

 

 

〔持股  100﹪〕 

 

 

〔持股 9.65﹪〕      〔拥有表决权 19.34﹪〕 

 

 

 

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中创持有公司股份 37,199,65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65﹪。另，公司股东丘国强先生和上海中创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表决权

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丘国强先生将其所持公司全部股份的股东权利(除收益权

以外)委托上海中创行使。协议有效期内，上海中创可行使公司共计 19.34﹪的股

份所对应的提案权、表决权等《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的相关权利。上海中创构

成公司关联方。 

北京辉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创金控商贸有限公司 

中创尊汇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中创凌兴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宋安芳 王光辉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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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王光辉先生 

 

王光辉先生现任上海中创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同时系三维丝法

定代表人、董事、董事长，是为公司关联方。 

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前述上海中创持股外，王光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㈣宋安芳女士〔与王光辉先生系配偶关系〕 

 

宋安芳女士现任北京辉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

经理；宋安芳女士与王光辉先生系配偶关系，共同为上海中创实际控制人，是为

公司关联方。 

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前述上海中创持股外，宋安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北京京驰原股东为上海中创(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退出)，属于在过去 12 个

月内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法人主体；且王光辉先生、宋安芳女士曾系北京京驰

自然人股东，宋安芳女士曾系北京京驰监事；北京京驰与公司系为实质上的关联

方，依据规则和公司章程，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佰瑞福与厦门国际银行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额度总金额为人民币

30,000,000.00 元，额度有效期自 2019 年 8 月 5日至 2022 年 8月 5日，用于资金

营运周转和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及汇票项下的付款。 

三维丝、北京京驰作为保证人为前述合同项下所欠全部债务的偿还提供全责

连带保证；北京京驰、三维丝北京销售分公司作为抵押人以约定的房产及相应的

土地使用权为前述合同项下所欠全部债务的偿还提供抵押担保；佰瑞福向厦门国

际银行交付保证金(金额另行约定)，以该保证金及其孳息为前述合同项下所欠全

部债务的偿还提供质押担保，赋予厦门国际银行第一优先受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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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驰原股东为上海中创凌兴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中创”，现名

上海中创凌兴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退出)，属于在过去

12 个月内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法人主体；且王光辉先生(现任上海中创法定代表

人、执行董事、总经理，同时系三维丝法定代表人、董事、董事长)、宋安芳女士

(与王光辉先生系配偶关系，共同为上海中创实际控制人)曾系北京京驰自然人股

东，宋安芳女士曾系北京京驰监事；北京京驰与公司系为实质上的关联方，依据

规则和公司章程，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方本次向公司提供授信额度担保系无偿担保，公司无需就本次关联担保

向担保人支付任何对价或承担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无需提供反担保，无需

支付担保费用，实质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0)。具体合同条款以实际签订的版本

为准。 

 

厦门国际银行与公司、佰瑞福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授信后实际贷款期限、实

际提款日、贷款金额、贷款利率等信息以实际签订的贷款合同所记载的内容为准。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关联方本次向公司提供授信额度担保，解决了公司申请银行融资需要担保的

问题，支持了公司的发展，加之此次担保免于支付担保费用，体现了关联方对公

司的高度责任感和强力支持，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且不会

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相关关联人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相关方(北京京驰、上海中创、

王光辉先生、宋安芳女士)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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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交易 相关方 关联交易金额 公告编号 

1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提供关联担保 
北京京驰 无偿担保 

2019-195 

即本公告 

2 
为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关

联担保 
上海中创 

王光辉先生 

宋安芳女士 

无偿担保 2019-076 

3 为融资租赁提供关联担保 无偿担保 2019-077 

关联交易总金额 0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关联方本次向公司提供授信

额度担保系无偿担保，公司无需就本次关联担保向担保人支付任何对价或承担任

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无需提供反担保，无需支付担保费用，实质发生的关联

交易金额为 0)；关联方本次向公司提供授信额度担保，解决了公司申请银行融资

需要担保的问题，支持了公司的发展，加之此次担保免于支付担保费用，体现了

关联方对公司的高度责任感和强力支持，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且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

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关联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关联担保的事前认可意见和关联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

供关联担保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一致同意关联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提供关联担保。 

 

七、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关联方本次向公司提供授信额度担

保系无偿担保，公司无需就本次关联担保向担保人支付任何对价或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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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无需提供反担保，无需支付担保费用，实质发生的关联交易金

额为 0)；关联方本次向公司提供授信额度担保，解决了公司申请银行融资需要担

保的问题，支持了公司的发展，加之此次担保免于支付担保费用，体现了关联方

对公司的高度责任感和强力支持，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且

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投

资者利益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董事会已审议并通过关于关联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关联担保的相关提案。 

 

八、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关联方本次向公司提供授信额度担

保系无偿担保，公司无需就本次关联担保向担保人支付任何对价或承担任何责任

(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无需提供反担保，无需支付担保费用，实质发生的关联交易金

额为 0)；关联方本次向公司提供授信额度担保，解决了公司申请银行融资需要担

保的问题，支持了公司的发展，加之此次担保免于支付担保费用，体现了关联方

对公司的高度责任感和强力支持，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且

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投

资者利益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监事会已审议并通过关于关联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关联担保的相关提案。 

 

九、备查文件 

 

1、综合授信额度合同 

2、保证合同 

3、最高额抵押合同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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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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